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项目及贷款卡相关业务公示
一、文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4]3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发布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银办发[2004]136号）、《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银发[1999]281号）等有关法律和规定。

二、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业务种类及办理流程
（一）贷款卡的申领
业务说明：

根据《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凡与金融机构发生贷款、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保理、担保、授信等信贷业务且在珠海市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应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领贷款卡，为企业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自然人可申请配发贷款卡号。贷款卡是借款人（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以及为企业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自然人，下同）凭以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办理信贷业务的资格凭证。一个借款人可申领一张贷款卡。贷款卡编码唯一，在全国通用。借款人在领取贷款卡的同时应设定其密码。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贷款卡为载体，通过使用现代化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实时反映借款人在银行的资信情况。

需提交的资料：

1、填写正确的《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书》;

2、企业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经济组织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为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5、法人企业须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6、法人企业最近的上半年度、下半年度或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纸质文件以及《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用U盘拷贝或光盘刻录）。纸质财务报表只需将《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打印一份装订成册即可（财务报表封面及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新成立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足半年，且不跨越6月或12月份）无法提供最近的上半年度、下半年度或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可提供最近一个月的月度报表；
7、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分支机构申领贷款卡时，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需提供：

1、总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

3、盖有总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的信贷业务授权书。
自然人办理贷款卡配号时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自然人贷款卡申请表》。自然人贷款卡配号若委托办理，还需提供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书》、《信贷业务授权书》、《自然人贷款卡申请表》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二）要素变更
业务说明：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办理要素变更登记：

1、借款人名称变更；

2、借款人住所变更；

3、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

4、借款人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变更；

5、借款人组织形式变更；

6、借款人经营期限变更；

7、借款人经营范围或行业分类变更。

A.借款人变更名称需提供的资料：

1、借款人要素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借款人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3、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变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5、贷款卡；

6、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B.借款人变更住所、组织形式、经营期限需提供的资料：

1、借款人要素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借款人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3、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无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的可不提供）；

4、变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5、贷款卡；

6、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C.借款人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需提供的资料：

1、借款人要素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借款人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3、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要素变更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贷款卡；

5、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表》；

6、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D. 借款人变更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需提供的资料：

1、借款人要素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4、新的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和新的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5、贷款卡；

6、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无法说明出资情况的，还需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E. 借款人变更经营范围或行业分类需提供的资料：

1、借款人要素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借款人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3、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无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的可不提供）；

4、贷款卡；

5、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办理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借款人要素变更申请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表》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
（三）贷款卡的换发
业务说明：

借款人所持贷款卡损坏或遗失后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换发。

需提供的资料：

1、贷款卡换发申请表；

2、填写正确的《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书》;

3、企业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经济组织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为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6、法人企业须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7、法人企业最近的上半年度、下半年度或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纸质文件以及《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用U盘拷贝或光盘刻录）。纸质财务报表只需将《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打印一份装订成册即可（财务报表封面及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新成立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足半年，且不跨越6月或12月份）无法提供最近的上半年度、下半年度或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可提供最近一个月的月度报表；
8、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9、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办理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书》、《贷款卡换发申请表》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四）贷款卡注销与解注销
1、贷款卡的注销

业务说明一：

借款人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注销贷款卡：

（1）借款人股份制改造、兼并、分立、有偿转让；

（2）借款人经营期满解散；

（3）借款人宣告破产；

（4）借款人终止营业；

（5）借款人被依法撤销；

（6）借款人无信贷业务需要，且无信贷业务余额。

借款人注销贷款卡需提供如下资料：

（1）《注销贷款卡申请表》，该申请表需由单位法人（或负责人）签名确认；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或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注销回执；《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或事业单位登记证注销回执；其他经济组织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或其他经济组织有效证件的注销回执；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或技术监督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注销回执；

（4）贷款卡；

（5）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办理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注销贷款卡申请表》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
业务说明二：

借款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将依照《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将其所持贷款卡注销：

（1）借款人被宣告破产；

（2）借款人解散；

（3）借款人依法被撤销；

（4）借款人严重违反《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的行为。
2、贷款卡的解注销

业务说明：

借款人所持贷款卡因“无信贷业务需要，且无信贷业务余额”、“严重违反《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的行为”等原因被注销后，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贷款卡解注销，并补办贷款卡年审手续。

需提供的资料：

（1）贷款卡解除注销申请表；

（2）贷款卡（被注销贷款卡未缴回人民银行的）；

（3）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审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其他借款人的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5）法人企业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办理2010年度贷款卡年审需提供2010年末的财务报表，如此类推）纸质文件以及《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用U盘或光盘拷贝）。纸质财务报表只需将《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打印一份装订成册即可（财务报表封面及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有审计报告的须同时提供审计报告复印件；

（6）填写正确的《贷款卡年审报告书》；

（7）法人企业须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8）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以及经办人等的有效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9）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10）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办事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贷款卡年审报告书》、《贷款卡解除注销申请表》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申请人可携带U盘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拷贝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三、其他贷款卡业务种类及办理流程

（一）贷款卡年审
业务说明：

贷款卡有效期为一年（贷款卡发放日至次年对应日或最近一次年审日至次年对应日）。贷款卡实行全年滚动年审，借款人应在贷款卡失效前委托任何一家有信贷业务关系的银行或基本存款账户行代办贷款卡年审手续（2011年办理2010年度的年审，如此类推）。逾期不办理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借款人，其所持贷款卡将失效，金融机构不予办理贷款、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担保等信贷业务。

A.已参加上年度贷款卡年审或上一年申办贷款卡的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审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其他经济组织提供有效的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法人企业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纸质文件以及《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用U盘拷贝）。纸质财务报表只需将《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打印一份装订成册即可（财务报表封面及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有审计报告的须同时提供审计报告复印件； 

4、填写正确的《贷款卡年审报告书》； 

5、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6、其他材料。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须另外提供相应的资料：
	事项
	需提供的资料

	申请人名称变更
	1、贷款卡；2、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高管人员（指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财务负责人）变更
	1、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要素变更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仅限于法定代表人变更时提供）；2、变更后的高管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复印件。

	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变更
	1、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2、新的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和新的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复印件；3、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无法说明出资情况的，还需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税务登记证号码变更
	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B.未参加上年度贷款卡年审的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审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其他经济组织提供有效的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法人企业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纸质文件以及《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用U盘拷贝）。纸质财务报表只需将《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打印一份装订成册即可（财务报表封面及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有审计报告的须同时提供审计报告复印件；

4、填写正确的《贷款卡年审报告书》；

5、法人企业须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如工商局出具的本公司出资人情况查询书、国有或集体资产产权登记表等）原件及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为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经办人等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7、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8、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9、其他资料。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须另外提供相应的资料：

	事项
	需提供的资料

	申请人名称变更
	1、贷款卡；2、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或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实收资本变更
	新的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和新的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复印件。


办理流程：

借款人须委托任何一家有信贷业务关系（包括贷款、贴现、承兑汇票、保理、保函、信用证、担保等）的银行或基本存款账户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贷款卡年审报告书》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申请人可携带U盘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拷贝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二）贷款卡的迁出

业务说明：

借款人的注册地由珠海市迁往外地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办理贷款卡迁出手续。

需提供的资料：

1、贷款卡；

2、贷款卡迁出申请书；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5、《公司迁移登记注册通知函》或《企业迁移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6、《全国组织机构代码迁址通知单》（技术监督局无出具的可不提供）；

7、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事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三）贷款卡的迁入

业务说明：

借款人的注册地由外地迁入珠海市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办理贷款卡迁入手续。

需提供的资料：

1、贷款卡；

2、贷款卡迁入申请书；

3、与当前名称相符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4、与当前名称相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5、《公司迁移登记注册通知函》或《企业迁移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6、《全国组织机构代码迁址通知单》（技术监督局无出具的可不提供）；

7、填写正确的《贷款卡年审报告书》； 

8、法人企业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纸质文件以及《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电子文档（用U盘拷贝）。纸质财务报表只需将《申请人财务报表信息模板》打印一份装订成册即可（财务报表封面及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有审计报告的须同时提供审计报告复印件；
9、法人企业须提供与当前实收资本构成相符的验资报告或资本来源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出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国外及港、澳、台出资单位提供含登记注册号的相关登记注册材料复印件）和出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复印件；
10、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以及经办人等的有效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外籍护照、回乡证等）；

11、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办事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四）贷款卡密码查询或修改

需提交的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借款人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2、《贷款卡密码查询或修改申请表》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贷款卡；

4、贷款卡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

自然人查询或修改本人贷款卡密码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贷款卡密码查询或修改申请表》。
办理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贷款卡密码查询或修改申请表》可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领取或登陆珠海市政府网站（www.zhuhai.gov.cn）—我想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组织机构—垂直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网页下载。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
（五）贷款卡号码查询

需提交的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事业单位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其他借款人提供其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2、单位证明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自然人凭查询申请书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查询贷款卡号码。

办理流程：

由借款人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申请。

办理期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
四、办公地点
珠海市吉大景山路人民银行大厦六楼610室。咨询电话：3328585、3328582，投诉电话：3328291、3328351。

五、本公示所要求的资料如需提供复印件的，一律采用A4纸复印并加盖借款人公章。

六、借款人办理多项贷款卡业务时，可以同时提交业务所需资料，办理期限为相关各项业务中办理期限的最大值。
七、本公示内容如与最新规定不符，须以最新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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